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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投 資 人 園 地

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問　題 答　覆　內　容

一、小敏是個小有積

蓄的小資族，

近來有感於所

屬公司已有 2、
3年未曾調薪、
物價日益上漲，

以及銀行存款利

率普遍低迷，對

於自己只利用存

款方式理財感到

擔憂，積極尋覓

其他投資理財管

道及方法。經過

閱讀相關財經書

報，以及詢問周

遭同事、親友經

驗，小敏發現投

資股市也是一項

不錯的理財選

擇，打算找幾檔

首先，投資人在選擇及挑選適合的證券商時，可考慮以

「地點方便性」、「手續費折扣」或「電子下單軟體妥適性」

做為篩選條件。其次，選擇好證券商後，投資人只要帶著以下

4項文件，就可以親自到證券商臨櫃辦理開戶：身分證、第二
身分證明文件（健保卡或駕照）、印章，以及該證券商配合的

銀行交割帳戶存摺。另外，需提醒投資人的是，並非任何一個

銀行帳戶，都可以做為交割帳戶，各證券商通常會規定有數間

配合的銀行，投資人事前一定要向證券商確認清楚。

假如投資人平常沒有時間親自到證券商開戶的話也別擔

心，部分證券商也有提供線上開戶的功能，還有營業員願意配

合投資人方便的地點，像是公司、住家等，到現場協助開戶。

以上有關證券帳戶開立相關事宜，投資人均可事先向欲辦理開

戶的證券商詢問清楚辦理流程及應備文件，以加快辦理時間。

又證券商及期貨商、投信投顧事業也是屬於洗錢防制法第

5條規範的金融機構，依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規定，應以風
險為基礎，進行確認客戶身分程序（KYC），並留存其確認客
戶身分程序所得相關資料，及與客戶往來及交易之紀錄憑證，

並且應定期持續審查客戶資料，特別是在客戶開戶後又有加開

帳戶、新增電子支付帳戶、往來業務項目等重要異動時，以確

保客戶資訊的更新及正確性；同時，金融機構依規定對於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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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園地

問　題 答　覆　內　容

有穩定配股、配

息的公司，購入

後長期持有，賺

取穩定收益。但

小敏並沒有證券

帳戶，想知道怎

麼開立證券帳

戶？開立證券帳

戶後需要注意些

什麼？

之帳戶或交易，也必須進行持續性的監控，並保存監控紀錄。

此外，證券商及期貨商對於發現有疑似使用匿名、假名或人頭

者，將拒絕受理投資人開戶或交易申請。

金融機構進行客戶審查，並不代表客戶有洗錢行為，而是

金融機構透過相關程序，瞭解及確認有沒有被作為洗錢犯罪管

道的風險。申言之，金融機構若確實依相關規定扮演好守門員

的角色，即可有效降低人頭帳戶，避免成為罪犯利用的工具，

民眾的帳戶也不會被輕易盜用或冒用，對投資人也是多一層保

障，所以投資人請記得應配合金融機構提供相關身分證明文件

或資訊，全民共同防制洗錢打擊犯罪。

另外，依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第 18條規定，
明文禁止證券商業務人員受理客戶對買賣有價證券之種類、數

量、價格及買進或賣出之全權委託；同條亦規定禁止營業人員

挪用或代客戶保管有價證券、款項、印鑑或存摺，營業員若有

上述行為，即違反上述規定而會遭主管機關處分。所以，投資

人開戶後千萬不可圖一時之便利，將印章及存摺等放置於營業

員處，以保障自身權益，避免成為洗錢犯罪管道。

二、小偉是某公司的

股東，近日剛收

到公司將召開股

東常會的開會通

知，發現公司今

年股東會議案有

「選任新任董事

及獨立董事議

案」及「解除新

任董事競業禁止

議案」，但僅列

出董事候選人姓

名，對於相關人

等兼職內容則無

依公司法第 189條規定，股東會之召集程序或其決議方
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股東得自決議之日起 30日內，訴請
法院撤銷其決議。但在主張及行使本條權利上，仍應受民法第

56條第 1項但書的限制，換言之，有出席股東會的股東，必
須當場對股東會的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表示異議，才能訴請法

院撤銷該決議，且於提起撤銷股東會決議之訴時，也須還是該

公司的股東；至於未出席股東會的股東，則因為無法期待他們

能預先知道股東會決議將發生違反法令或章程之情事，又無法

當場表示異議，故可直接在法定期間內提起撤銷股東會決議之

訴。

關於公司辦理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案，依公司法第 209
條第 1項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
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且證券

交易法第 26條之 1亦明文規定本項議案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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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開立帳戶應配合證券商進行客戶審查，大家共同防制

洗錢犯罪，以保障你我財產安全。

問　題 答　覆　內　容

任何記載。小偉

想問如果股東發

現股東會決議有

瑕疵，應該如何

救濟，以維護股

東權益呢？

並說明主要內容，故本件公司有關解除董事競業禁止案之記

載，未符合上開條文規定，屬於股東會召集程序違反法令的情

形。

因此小偉於出席股東會時，應就「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

議案」當場表示異議，始可依公司法第 189條規定，於股東會
決議之日起 30日內，向公司登記所在地的法院訴請撤銷該決
議，但為兼顧多數股東之權益，若法院認為所違反之事實非屬

重大且對於決議無影響者，得駁回股東所提起的訴訟，且在股

東會決議在未經法院撤銷判決確定前，仍屬有效。

投保中心為落實公司治理之理念以維護投資人權益，遇有

股東會召集程序、決議方法或決議之內容有重大違反法令或章

程時，將以股東身分依公司法等相關規定提起確認股東會決議

無效或撤銷股東會決議訴訟，以達市場監督效果。本案小偉所

遇解除董事競業禁止案，投保中心即有提起過相關訴訟經驗，

並均取得勝訴判決。

因此，公司於辦理解除董事競業禁止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

時，應確實踐行適法之程序，留意資訊揭露之完整性，以避免

議案因未符規定而歸於無效，浪費或加重公司召開股東會成

本，並利落實公司治理之理念。


